
美国与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
军事打击，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急剧升
级，可以说是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
以来最危急时刻。战争不仅造成伊朗大
量人员伤亡，战事外溢波及周边地区多
国，并对国际能源安全、航运安全和供
应链安全带来系统性风险，世界经济复
苏发展进一步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当
务之急是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战火
蔓延和外溢，推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
题，维护中东与世界和平稳定。

最为显著的影响是，战争后果极为
惨烈。美国此次军事打击发生于外交谈
判进程中，未获国际合法授权，且致使
伊朗最高领导人及数十名高级官员被击
杀。如此假谈真打、不宣而战、公然

“斩首”一国最高领导人，是对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充分
暴露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已到肆无忌惮
的地步。当“用拳头说话”成为日常，
必将引发寒蝉效应，使国际公平正义难
以 伸 张 。 更 为 沉 痛 的
是，军事行动已造成大
量平民伤亡。伊朗一所
小学遇袭，百余年轻生命不幸凋零。为
防止更多无辜生命陨落，国际社会必须
共同努力，坚决防止战争打开“潘多拉
魔盒”。

此外，战争正冲击国际石油市场，
挑战全球供应链韧性。在国际石油市场
方面，伊朗作为欧佩克第四大产油国，
日产原油约 330 万桶，占全球产量的
3%。冲突若导致伊朗及周边产油国的
油田或出口设施受损，将直接造成全球
日均供应量减少约 150 万—200 万桶。
更严重的是，伊朗已宣布关闭霍尔木兹
海峡，而该海峡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
油运输总量。航运受阻导致全球日原油
供应缺口放大至千万桶级别，石油供应
正进入极其危急的“霍尔木兹时刻”。
虽然 3月 1日，沙特等 8个主要产油国
决定在 4 月将原油日产量增加 20.6 万
桶，但运输通道梗阻使增产难以充分发
挥作用。全球石油储备通常只能支撑
60—90 天消费，如果冲突导致供应中
断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油价或将进一步
提升。

将石油危机放到战争背景、全球经
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看则更为严峻。当

前国际原油价格已跃上每桶 80 美元，
而战争对石油供应与价格的冲击将呈现
非线性放大效应，油价可能飙升至每桶
超100美元。这种价格波动并非由传统
供需基本面主导，而是由地缘政治风险
溢价驱动，市场或将呈现易涨难跌趋
势。这会使主要石油进口国蒙受供应和
成本两方面的损失，而始作俑者之一的
美国却无需承担这部分损失。石油作为
大宗战略商品，油价暴涨还将推高全球
通胀水平，重创世界经济。据测算，国
际油价每上涨每桶 10 美元，将推高全
球通胀率约 0.3%—0.7%，并拖累世界
经济增速约 0.1%—0.2%。这对本已脆
弱的全球经济复苏构成严峻挑战。受到
影响的不仅是原油，液化天然气和化工
产品出口也会被波及。

在国际供应链韧性方面，海湾地区
风云突变，多个港口停运，导致全球航
运网络被迫重构，运费和保险费飙升，
这部分成本将最终传导至石油等商品价

格上。冲突将导致商船
被迫绕行，不仅大幅增
加成本，还耗费有效运

力，加剧运力紧张。航程延长和航线中
断则会继续导致交货周期大幅拉长，港
口拥堵风险加剧。对于交付时间敏感行
业，如汽车零部件、消费电子、快消品
等的供应链将受到严重冲击，企业将被
迫增加安全库存，被迫提高运营成本。

国际民航业也深受影响。中东空域
是亚欧航线的“黄金捷径”，但冲突爆
发后，伊朗、以色列、伊拉克、卡塔尔
等多国宣布关闭领空。中东地区多个机
场遇袭，迪拜、阿布扎比、多哈三大枢
纽机场完全或部分暂停运营，造成大范
围航班取消、旅客滞留。

战争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是全方位
的，它不仅推高了能源价格和运输成
本，还通过中断关键航道和空域，破坏
全球贸易的流动性和时效性。但更重要
的是，这场战争对国际法、国际关系准
则和国际秩序的冲击严重而深远。战争
正在殃及全球各地的人们，使他们付出
不必要的代价。停止悲剧式的后果蔓
延，唯有尽快停火止战，让道义和理性
超越丛林法则，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责
任。▲（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教授）

3月 2日至 5日，有“全球通信第一
展 ” 之 称 的 世 界 移 动 通 信 大 会
（MWC，简称巴展）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举行，“中国智造”凭实力再站C位。华
为 发 布 Agentic Core 解 决 方 案 以 及
U6GHz 全场景系列化产品，荣耀一款

“既有 IQ又有EQ”的机器人手机Robot
Phone 惊艳亮相，中兴通讯展示其全球
首创的U6GHz频段 2048天线阵子的 6G
原型机，小米推出酷炫的与知名赛车游
戏合作打造的Vision GT概念超跑……一
系列重磅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了

“中国智造”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智造”科技风暴席卷巴塞罗那

并非偶然。从2024年巴黎车展、2025年
慕尼黑车展，到2026年初的拉斯维加斯
消费电子展（CES），中国企业都大放异
彩。在6G研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
人、人工智能融合应用等前沿领域，“中
国智造”呈现多领域协同发力、全方位
突围的态势。数据见证成长，本届巴展
上，中国参展企业数量从去年的 288 家
大幅增长至 350 家，仅次于东道主西班

牙和美国，释放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舞
台悄然东移的强烈信号。

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跑出了加
速度。2025 年全国两会期间，“具身智
能”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
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之一。仅仅一
年时间，中国机器人产业便从实验室研
发快速迈入大规模应用阶段，展现出惊
人的落地效率。本届巴展上，将AI与可
穿戴设备深度融合的具身智能
场景几乎成为中国一线参展商
的“标配”。今年是“十五
五”开局之年，我国每一个

“五年规划”都目标清晰、路
径明确，既为产业发展锚定方向，也为
科研创新与产业转化架起桥梁。

巴展再现了“中国智造”的核心竞
争力。过去，“中国制造”高性价比产品为
全球市场提供重要支撑，降低了许多国
家民众的生活成本。今天，“中国智造”
把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做出亲民的价
格，展现的是一种“技术普惠”的能
力，使技术不再局限于少数高端市场，

而是以更具可及性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
中国将“创新拼图”中冒着热气的一块与世
界“实时共享”，也是主动向世界提供优质产
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彰显中国作为科技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在地缘政治错综复杂、全球供应链面
临“脱钩断链”风险的背景下，中国厂商
依然成为巴展的“台柱子”之一，这一事
实深刻印证：市场逻辑终将战胜政治封

锁。尽管被五角大楼列入“黑
名单”，但美国农业领域与地
方政府使用的无人机中，绝大
多数仍源自中国；中国企业为
欧洲市场提供的 5G-A 专网、

AI数字转型平台等服务，性价比远超当地
运营商。某些大国的打压未能从根本上阻
挡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反而成为倒逼中
国企业加速多元化布局、深耕全球化发展
的动力，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创
新强国”稳步转型，持续提升中国外贸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中国智造”成为巴展“台柱子”，根源在
于对全球客户的实际吸引力。“中国智造”

靠技术硬核创新吸引全球目光，颠覆
了“中国智造的竞争力源于补贴和不
公平竞争”的虚假叙事。从单纯的产
品出口，到品牌建设、标准制定与生态
构建，出海轨迹的卓然升级，见证着
中国科技企业的成长。如今，中国企
业正冲破重重阻力，主动寻求与当地
合作伙伴的深度协作、联合创新，携
手缩小全球数字鸿沟，展现出普惠包
容、合作共生的全球化新姿态，为全
球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

科技发展的浪潮从不由单一国家
主导，而良性的科技竞争，最终将推
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本届巴展上，
除了阵容庞大的“中国团队”，爱立
信、三星等其他国家企业也纷纷推出
重磅科技新品，共同勾勒全球科技发
展的未来蓝图。中国企业的大众化定
价，为这场代表世界最新科技成果应
用的展会增添了平民感和烟火气。中
国科技创新成果不仅惠及中国老百
姓，也将更多地惠及世界，为全球科
技进步与产业升级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智造”何以在巴展再站C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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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送达
神 木 市 客 香 会 餐 饮 店 ：
本 委 依 法 受 理 申 请 人 马 四 娃 、 段 拴 娥 、 韩

春 春 与 你 单 位 工 资 报 酬 争 议 一 案 ，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处 拒 绝 签 收 不 能 送 达 ， 依 据 《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处 理 办 案 规 则 》 的 规 定 向 你 处
公 告 送 达 本 委 神 劳 人 仲 案 字 〔 2 0 2 5 〕 1 6 1 0
号 、 〔 2 0 2 5 〕 1 6 1 1 号 、 〔 2 0 2 5 〕 1 6 1 2 号 裁 决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送 达 后 1 5 日 内 不 服 本 裁 决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起 诉 ， 逾 期 不 起 诉 ， 本 裁 决 书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神 木 市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仲 裁 委 员 会
二 〇 二 六 年 三 月 三 日

履行配合清算义务及缴纳出资告知书
台 州 市 寅 旭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法 定 代 表 人 及 股
东 杨 晓 伟 、 股 东 张 君 生 、 发 起 人 崔 浩 宇 、 姬 荣
霏 、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 实 际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
台 州 市 椒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于 2 0 2 6 年 1 月 5

日 ， 受 理 罗 毅 对 台 州 市 寅 旭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下 称 寅 旭 公 司 ） 的 破 产 清 算 申 请 ， 并 于
2 0 2 6 年 1 月 1 9 日 指 定 浙 江 晓 法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管 理 人 （ 下 称 " 管 理 人 " ） 。
根 据 《 企 业 破 产 法 》 等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 债

务 人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等 有 义
务 配 合 管 理 人 进 行 清 算 、 遵 守 法 定 义 务 并
将 债 务 人 的 资 料 移 交 给 管 理 人 。 如 不 配 合
或 怠 于 履 行 清 算 义 务 ， 导 致 债 务 人 财 产 状
况 不 明 ， 导 致 债 务 人 主 要 财 产 、 账 册 、 重 要
文 件 等 灭 失 ， 致 使 管 理 人 无 法 执 行 清 算 职
务 ， 给 债 权 人 利 益 造 成 损 害 ， 须 承 担 相 应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 您 作 为 上 述 责 任 人 之 一 ， 为 顺
利 开 展 清 算 工 作 ， 现 管 理 人 向 您 通 知 如 下 ：
一 、 请 您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 7 日 内 到

管 理 人 办 公 地 配 合 管 理 人 的 工 作 并 如 实 回
答 询 问 。 二 、 根 据 《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十 五 条 规
定 ， 请 您 于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 7 日 内 ， 配
合 管 理 人 完 成 寅 旭 公 司 相 关 资 料 的 交 接 工
作 ， 即 向 管 理 人 交 付 寅 旭 公 司 的 财 产 、 印 章
印 鉴 、 账 簿 账 册 、 证 照 、 文 书 等 资 料 。 三 、 自
案 件 受 理 之 日 （ 2 0 2 6 年 1 月 5 日 ） 起 ， 停 止
一 切 清 偿 债 务 的 行 为 。 四 、 依 照 《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十 五 条 规 定 ， 破 产 企 业 法 定 代 表 人 未
经 人 民 法 院 许 可 不 得 离 开 住 所 地 。 五 、 根 据
《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三 十 五 条 规 定 ， "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破 产 案 件 后 ， 出 资 人 应 缴 纳 所 认 缴 的
出 资 ， 而 不 受 出 资 期 限 的 限 制 。 " 若 您 未 实
缴 全 部 出 资 ， 在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管 理 人 缴 纳 未 缴 出 资 。 六 、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定 于 2 0 2 6 年 4 月 1 5 日 上 午 9 时 在
台 州 市 椒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台 州 湾 新 区 第 一 审
判 法 庭 召 开 ， 请 贵 方 列 席 债 权 人 会 议 并 如
实 回 答 债 权 人 的 询 问 。
管 理 人 地 址 ： 台 州 市 路 桥 区 东 路 桥 大 道

1 5 7 号 发 达 大 厦 4 楼 ， 联 系 人 ： 梁 荣 达 ， 联 系
电 话 ： 1 5 8 6 8 6 2 4 6 9 3 。 特 此 告 知 。

台 州 市 寅 旭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二 〇 二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履行配合清算义务及缴纳出资告知书
浙 江 三 时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法 定 代 表 人
王 云 花 、 股 东 台 州 市 青 禾 棠 健 康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胡 国 庆 、 发 起 人 胡 庆 菊 、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 实 际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
台 州 市 椒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于 2 0 2 6 年 1 月 7

日 受 理 浙 江 方 远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对 浙
江 三 时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下 称 三 时 公 司 ）
的 破 产 清 算 申 请 ， 并 于 2 0 2 6 年 1 月 1 9 日
指 定 浙 江 晓 法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管 理 人 （ 下
称 管 理 人 ） 。
根 据 《 企 业 破 产 法 》 等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 债

务 人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等 有 义
务 配 合 管 理 人 进 行 清 算 、 遵 守 法 定 义 务 并
将 债 务 人 的 资 料 移 交 给 管 理 人 。 如 不 配 合
或 怠 于 履 行 清 算 义 务 ， 导 致 债 务 人 财 产 状
况 不 明 ， 导 致 债 务 人 主 要 财 产 、 账 册 、 重 要
文 件 等 灭 失 ， 致 使 管 理 人 无 法 执 行 清 算 职
务 ， 给 债 权 人 利 益 造 成 损 害 ， 须 承 担 相 应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 您 作 为 上 述 责 任 人 之 一 ， 为 顺
利 开 展 清 算 工 作 ， 现 管 理 人 向 您 通 知 如 下 ：
一 、 请 您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 7 日 内 到

管 理 人 办 公 地 配 合 管 理 人 的 工 作 并 如 实 回
答 询 问 。 二 、 根 据 《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十 五 条 规
定 ， 请 您 于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 7 日 内 ， 配
合 管 理 人 完 成 三 时 公 司 相 关 资 料 的 交 接 工
作 ， 即 向 管 理 人 交 付 三 时 公 司 的 财 产 、 印 章
印 鉴 、 账 簿 账 册 、 证 照 、 文 书 等 资 料 。 三 、 自
案 件 受 理 之 日 （ 2 0 2 6 年 1 月 7 日 ） 起 ， 停 止
一 切 清 偿 债 务 的 行 为 。 四 、 依 照 《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十 五 条 规 定 ， 破 产 企 业 法 定 代 表 人 未
经 人 民 法 院 许 可 不 得 离 开 住 所 地 。 五 、 根 据
《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三 十 五 条 规 定 ， "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破 产 案 件 后 ， 出 资 人 应 缴 纳 所 认 缴 的
出 资 ， 而 不 受 出 资 期 限 的 限 制 。 " 若 您 未 实
缴 全 部 出 资 ， 在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管 理 人 缴 纳 未 缴 出 资 。 六 、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定 于 2 0 2 6 年 4 月 2 7 日 上 午 9 时 在
台 州 市 椒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台 州 湾 新 区 第 一 审
判 法 庭 召 开 ， 请 贵 方 列 席 债 权 人 会 议 并 如
实 回 答 债 权 人 的 询 问 。
管 理 人 地 址 ： 台 州 市 路 桥 区 东 路 桥 大 道

1 5 7 号 发 达 大 厦 4 楼 ， 联 系 人 ： 梁 荣 达 ， 联 系
电 话 ： 1 5 8 6 8 6 2 4 6 9 3 。 特 此 告 知 。

浙 江 三 时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二 〇 二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履行配合清算义务及缴纳出资告知书
台 州 市 协 赢 售 电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法 定 代 表
人 及 股 东 董 萍 、 股 东 王 明 方 、 盛 贤 丰 、 钟 献
花 、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 实 际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
台 州 市 椒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于 2 0 2 6 年 1 月 7

日 作 出 受 理 李 易 对 台 州 市 协 赢 售 电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下 称 协 赢 公 司 ） 的 破 产 清 算 申 请 ，
并 于 2 0 2 6 年 1 月 1 9 日 指 定 浙 江 晓 法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管 理 人 （ 下 称 管 理 人 ） 。
根 据 《 企 业 破 产 法 》 等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 债

务 人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等 有 义
务 配 合 管 理 人 进 行 清 算 、 遵 守 法 定 义 务 并
将 债 务 人 的 资 料 移 交 给 管 理 人 。 如 不 配 合
或 怠 于 履 行 清 算 义 务 ， 导 致 债 务 人 财 产 状
况 不 明 ， 导 致 债 务 人 主 要 财 产 、 账 册 、 重 要
文 件 等 灭 失 ， 致 使 管 理 人 无 法 执 行 清 算 职
务 ， 给 债 权 人 利 益 造 成 损 害 ， 须 承 担 相 应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 您 作 为 上 述 责 任 人 之 一 ， 为 顺
利 开 展 清 算 工 作 ， 现 管 理 人 向 您 通 知 如 下 ：
一 、 请 您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 7 日 内 到

管 理 人 办 公 地 配 合 管 理 人 的 工 作 并 如 实 回
答 询 问 。 二 、 根 据 《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十 五 条 规
定 ， 请 您 于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 7 日 内 ， 配
合 管 理 人 完 成 协 赢 公 司 相 关 资 料 的 交 接 工
作 ， 即 向 管 理 人 交 付 协 赢 公 司 的 财 产 、 印 章
印 鉴 、 账 簿 账 册 、 证 照 、 文 书 等 资 料 。 三 、 自
案 件 受 理 之 日 （ 2 0 2 6 年 1 月 7 日 ） 起 ， 停 止
一 切 清 偿 债 务 的 行 为 。 四 、 依 照 《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十 五 条 规 定 ， 破 产 企 业 法 定 代 表 人 未
经 人 民 法 院 许 可 不 得 离 开 住 所 地 。 五 、 根 据
《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三 十 五 条 规 定 ， "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破 产 案 件 后 ， 出 资 人 应 缴 纳 所 认 缴 的
出 资 ， 而 不 受 出 资 期 限 的 限 制 。 " 若 您 未 实
缴 全 部 出 资 ， 在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管 理 人 缴 纳 未 缴 出 资 。 六 、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定 于 2 0 2 6 年 4 月 2 4 日 上 午 9 时 在
台 州 市 椒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台 州 湾 新 区 第 一 审
判 法 庭 召 开 ， 请 贵 方 列 席 债 权 人 会 议 并 如
实 回 答 债 权 人 的 询 问 。
管 理 人 地 址 ： 台 州 市 路 桥 区 东 路 桥 大 道

1 5 7 号 发 达 大 厦 4 楼 ， 联 系 人 ： 梁 荣 达 ， 联 系
电 话 ： 1 5 8 6 8 6 2 4 6 9 3 。 特 此 告 知 。

台 州 市 协 赢 售 电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二 〇 二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5 ） 浙 1 1 0 2 民 初 9 5 8 5 号

葛 海 国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吴 大 年 与 被 告 葛
海 国 、 黄 佳 灵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 让 据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 诉 讼 须 知 及 开 庭 传 票 、
司 法 公 正 在 线 告 知 书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内 ，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内 。 并 定 于 2 0 2 6
年 4 月 2 2 日 9 时 0 0 分 在 本 院 7 号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 特 此 公 告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 海 滨 : 原 告 陈 开 诉 被 告 刘 海 滨 股 东 损

害 公 司 债 权 人 利 益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因 采 取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送 达 法
律 文 书 ，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 第 九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 2 0 2 5 ) 浙 1 1 0 2 民 初 7 3 7 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 经 过 三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送 达 期 届 满 后
十 五 日 内 ，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特 此 公 告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 岩 泉 ： 本 院 受 理 夏 红 兰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 2 0 2 6 ) 吉 0 6 2 1 民 初 5 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日 起 3 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果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白 山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 宗 海 ： 本 院 受 理 赵 福 英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 2 0 2 6 ) 吉 0 6 2 1 民 初 6 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日 起 3 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果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白 山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本 版 广 告 为 信 息 资 讯 ， 不 作 为 签 订 合 同 及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依 据 。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2月 27日
宣布，尽管尚未获得欧洲议会批准，欧
盟仍将开始临时实施与南方共同市场
（南共市）的自贸协定。此前一天，乌拉
圭国会、阿根廷国会批准了这一贸易协
定。自1999年启动谈判以来，双方共同
创建世界最大自贸区之一的步伐今年似
乎正在加快，然而欧盟内部对此仍看法
不一。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继续批评
说这项协定非常“失礼”。为何欧盟—南
共市自贸协定在欧盟内存在阻力？

近年来，欧洲面临全球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欧美关系趋紧、宏观经济增长
乏力、产业空心化加剧等多重压力。从
欧盟经济与战略视角看，该协定是其当

前突破美国关税胁迫、实现贸易伙伴多
元化的关键布局，借此与南共市加强经
贸纽带关系也是欧盟应对地缘政治风
险、构建经济韧性的重要举措。据测
算，协定正式生效后，将有望为欧盟出
口产品节省约40亿欧元的关税，受益最
大的或将是德国占据优势的工业产品。
同时，南共市作为全球关键矿产品、农
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区，也可为欧盟提供
关键原材料及低价优质农产品，实现供
应链多元补充。

从南共市发展视角看，该协定是其
破解发展瓶颈、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契
机。南共市成员国主要以农业、资源出
口为经济支柱，在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过
程中长期受高关税壁垒与出口配额限
制，农产品出口和产业发展受到较大限
制。协定生效后，将为南共市农产品提
供低关税或零关税准入待遇，从而带动
农业出口增长。同时，欧盟工业制成
品、先进技术与资本流入，将为南共市
制造业升级与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一定程
度的促进作用，助其摆脱对单一市场依
赖，提升对单一国家的议价能力。

长期看，双方深化经贸合作不仅能
提升彼此经济活力，还能构建跨大西洋
经贸新纽带，对冲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风
险，为双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
力。然而，尽管该协定具备互利共赢的
前景，但欧盟内部难以达成共识，这主
要归因于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显
著分歧。实际上，这一自贸协定已历经
25 年波折，直至今年 1 月才正式签署。

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匈牙利、波兰等
成员国长期持反对态度。

以法国为例，其历史上一直是“欧
洲粮仓”，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封建集权
王朝直到19世纪才丧失统治地位，天主
教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这使得法国至今
仍保持一定程度的重农抑商思想，是西
方资本主义世界公认的直接干预式产业
政策的积极践行者。长期以来，法国一
直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既得利益
者”，是受到农业补贴规模最大的欧盟成
员国。也就是说，欧盟当前非充分竞争
的农业市场格局符合法国等共同农业政
策净补贴国的经济利益。然而，协定生
效后，大量南共市农产品以宽松条件涌

入欧盟市场，势必将冲击欧盟高成本、
高价格农产品的市场份额，引发农民收
入减少、失业等民生问题，进而损害法
国等农业大国的核心利益。

环保标准也在欧盟内部形成不小分
歧。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积极推动方，欧盟坚持在协定中纳
入气候与森林保护条款，要求南共市打
击亚马孙毁林等破坏生态行为，南共市
则视其为贸易壁垒。最终协定的环保条
款存在妥协和力度不足的情况，饱受欧
洲绿党等环保群体诟病。欧洲政治流程
冗长、决策缓慢，也为协定生效造成较
大不确定性。按照欧盟程序，该协定自
今年 1月签署后，还需欧洲议会及成员
国议会批准才能生效。由于欧盟内部分
歧，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将该协定提交欧
盟法院审查的动议。在欧盟法院给出意
见之前，欧洲议会将无法就协定本身进
行表决，而这一程序预计耗费18至24个
月。欧委会近日急推协定临时实施，正
是意图绕开成员国反对的无奈之举。参
考 2016 年签署的欧盟—加拿大自贸协
定，至今仍有 10个欧盟成员国未批准，
依然处于临时实施状态，欧盟—南共市
自贸协定大概率面临类似困境。

当前，华盛顿持续对欧洲实施关税
胁迫与防务压榨，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又展现了其在拉美地区加大投入
的明确意图。两者比较，欧盟拥有自贸
协定“一手好牌”，但层层阻力预示，留
给欧洲的时间不多了。▲（作者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副研究员）

杨成玉

丁 隆

与南共市协定，欧盟内阻力何在

环球观察家环球观察家

世界需协力避免“霍尔木兹时刻”


